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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长沙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工作委员会文件 

 

 

 

长高新区发〔2014〕38 号 

 

 

 

中共长沙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工作委员会 

长沙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关于印发《长沙高新区院士及博士后工作站科技创新 

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部门（单位）、园区各企业： 

《长沙高新区院士及博士后工作站科技创新专项资金管理办

法》已经党工委、管委会研究同意，现予以印发，请认真遵照执行。 

 

中共长沙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工作委员会 

长沙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2014 年 8 月 28 日          

    

    

    

 

中共长沙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2014 年8月28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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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高新区院士及博士后工作站科技创新专项资金 

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第一条第一条第一条 为加快企业院士及博士后工作站的建设，促进产学研

合作，推进国家创新型科技园区建设，根据《长沙高新区加快科

技创新促进产业倍增发展的若干政策》（长高新管发〔2014〕1

号）有关精神，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第二条第二条第二条 院士及博士后工作站科技创新专项资金奖励对象必

须是在园区已注册纳税的企业及其引进的博士后研究人员。 

第二章  资金使用范围与额度 

第三条第三条第三条第三条 资金使用范围 

（一）院士工作站建站奖； 

（二）院士工作站科研项目奖； 

（三）博士后站建站奖； 

（四）博士后研究人员科技创新奖。 

第四条第四条第四条第四条 资金使用额度 

（一）新获批国家级院士工作站，一次性奖励 30 万元；新获

批省级院士工作站，一次性奖励 20 万元；新获批市级院士工作站，

一次性奖励 10 万元；晋级补差。 

（二）新获批博士后科研工作站，一次性奖励 10 万元；新获

批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协作研发中心，一次性奖励 5万元，晋级补

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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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企业与院士及其团队合作的项目获得国家、省及市资

助的，一次性奖励 10 万元，不重复奖励。 

（四）博士后研究人员进站完成中期考核后一次性奖励 5万

元项目启动费；在站期间原则上给予每人每年 2万元的培训经费

奖励；在站期间获得国家、省及市项目资助的，予以 50%的配套奖

励，最高不超过 100 万元；出站后继续留在园区企业工作，并与

企业签订 3年（含）以上劳动合同，一次性奖励 5万元安家费和 5

万元科研启动费。 

第三章  申报审批与管理 

第五条第五条第五条第五条 院士工作站建站奖 

（（（（一一一一））））申请条件申请条件申请条件申请条件    

已经获批国家级、省级或市级院士工作站。 

（（（（二二二二））））审批程序审批程序审批程序审批程序    

1、填写《长沙高新区院士工作站建站奖申请表》，并附企业

工商执照、税务登记证、设站批文、与院士合作协议、合作院士

及项目基本情况等； 

2、相关材料装订成册，一式两份，报组织人事局审核，符合

条件的，奖励一次性拨付至企业。 

（（（（三三三三））））其他说明其他说明其他说明其他说明    

院士工作站建站奖励经费，主要用于院士工作站的建设和院

士及其团队的科研补助。 

第六条第六条第六条第六条 院士工作站科研项目奖 

（（（（一一一一））））申请条件申请条件申请条件申请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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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与院士及其团队合作的项目获得国家、省及市资助批文，

企业研发团队、院士及其团队作为项目的共同负责人，设站单位

为项目承担单位。 

（（（（二二二二））））审批程序审批程序审批程序审批程序    

1、填写《长沙高新区院士工作站科研项目奖申请表》，附项

目基本情况、获国家、省及市资助批文等材料； 

2、相关材料装订成册，一式两份，报组织人事局审核，符合

条件的，奖励一次性拨付至企业。 

（（（（三三三三））））其他说明其他说明其他说明其他说明    

院士工作站科研项目奖励经费，主要用于购买科研项目所需

的设备、实验材料及研发人员参加学术交流等。 

第七条第七条第七条第七条 博士后站建站奖 

（（（（一一一一））））申请条件申请条件申请条件申请条件    

1、已获得人社部门批准，设立博士后工作站（协作研发中心），

并附有正式批文； 

2、博士后工作站或协作研发中心已经正式挂牌运行，设立了

领导机构，配备了管理人员，有科研经费、设备、场地保障；已

引进博士后研究人员，办理了进站手续，并完成了博士后研究项

目立项和开题报告。 

（（（（二二二二））））审批程序审批程序审批程序审批程序    

1、填写《长沙高新区博士后站建站奖申请表》，并附企业工

商执照、税务登记证、设站批文、博士后进站介绍信、开题报告

及项目基本情况； 



5 

2、相关材料装订成册，一式两份，报组织人事局审核，符合

条件的，奖励一次性拨付至企业。 

（（（（三三三三））））其他说明其他说明其他说明其他说明    

博士后工作站（协作研发中心）建站奖励经费，主要用于博

士后站办公场地装修、办公设备采购、内部管理制度建设、与博

士后科研流动站的合作经费。 

第八条第八条第八条第八条 博士后研究人员科技创新奖 

（（（（一一一一））））申请条件申请条件申请条件申请条件    

1、项目启动费：博士后研究人员已完成中期考核； 

2、培训经费：博士后研究人员已办理进站手续，并参加了国

内外学术会议、学习培训等； 

3、项目配套费：博士后研究人员所研究的项目获得国家、省

或市资助批文，且为博士后研究人员牵头（博士后排名第一），设

站企业为项目承担单位； 

4、安家费和科研启动费：博士后研究人员出站后继续留在高

新区（麓谷）工作，并与企业签订 3年（含）以上劳动合同。 

（（（（二二二二））））审批程序审批程序审批程序审批程序    

1、项目启动费：填写《长沙高新区博士后研究人员项目启动

费申请表》，附进站介绍信、中期考核材料、研究项目进展情况等； 

2、培训经费：填写《长沙高新区博士后研究人员培训经费申

请表》，附进站介绍信，参加学术会议和培训的邀请函、发票等； 

3、项目配套费：填写《长沙高新区博士后研究人员项目配套

费申请表》，附进站介绍信、项目基本情况、获国家、省及市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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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批文等材料； 

4、安家费和科研启动费：填写《长沙高新区博士后研究人员

安家费和科研启动费申请表》，并附上博士后证书复印件、劳动合

同复印件、承担项目的基本情况等； 

5、相关材料装订成册，一式两份，报组织人事局，符合条件

的，奖励一次性拨付至企业。 

（（（（三三三三））））其他说明其他说明其他说明其他说明    

项目启动费、培训经费、项目配套费和科研启动费主要用于

博士后研究人员参加学术活动、教育培训、购买研发项目所需的

仪器设备、实验材料、图书资料等；安家费主要用于博士后研究

人员购买住房或租房补贴。 

第四章  资金监管 

第九条第九条第九条第九条 资金奖励实行专项申报、逐项核实、专款专用，由区

财政拨付给企业。 

第十条第十条第十条第十条 资金的使用，必须严格按照本办法的使用范围和使用

标准支付。 

第十一条第十一条第十一条第十一条 资金的管理、使用接受区财政、审计部门的指导、

检查和监督。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二条第十二条第十二条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三年，由组织人

事局负责解释。原《长沙高新区博士后科技创新资金资助管理办

法》（长高新管发〔2008〕26 号）同时废止。 


